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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701/t20170110_5876935.htm） 

 

附錄 

 

市安全监管局关于落实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深安监管〔2017〕5 号 

 

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 

根据《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深安监管〔2016〕76 号)等要求，《深圳市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请各区（新区）结合实际，积极落实危险化学品

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相关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研究，筛选名单 

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要将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列为 2017 年度重点

工作，对照《办法》第六条所列条件，积极筛选确定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初选名单（数量

不少于辖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总数 10%），于 2017 年 1 月 31 日前上报我局审核。 

二、落实措施，强化监管 

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要结合辖区具体情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重点推进“危险化学

品重点监管企业定期检查制度”、“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定期检查通报制度”、“重点监

管企业专家会诊制度”、“重点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学习制度”、“安全

生产‘黑名单’制度”、“重点监管企业领导挂点制度”、“约谈制度”、“建立重点监管企

业监管情况定期报告制度”等工作措施，切实抓好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的监管工作，督促

企业及时整改隐患，完善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坚决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

生。 

三、广泛宣传，加强指导 

请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办法》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指导

企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安全工作报告制度”、

“ 企业负责人轮流现场带班制度”、“建立企业应急管理制度”、“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

保障制度”等工作措施，督促企业对专家“会诊”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和措施，按照整改内容、

资金、措施、时间和责任人“五落实”的要求积极整改。 

四、加强沟通，及时上报工作情况 

请各区（新区）安全监管局及时总结《办法》实行过程中经验、做法，加强交流学习，并

按时上报半年和年度工作情况。 

 

附件：深圳市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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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 

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续监管办法有关要求，加强危险化学品企

业事中事后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以下简称重点监管企业）

的确定、安全生产保障和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危险化学品企业监管另有

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  重点监管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第四条  对重点监管企业实施严格监管、高效服务、总量控制、定期更新，推动企业深入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第二章  重点监管企业的确定 

 

第五条  重点监管企业原则上限于取得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

营、使用企业以及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 

第六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可以确定为重点监管企业： 

（一）上 2 年度内发生过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 

（二）上 2 年度内发生过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或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的； 

（三）上 2 年度内因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被予以行政处罚达到听证条件的； 

（四）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或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生产的； 

（五）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 

（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七）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的； 

（八）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规定需确定为重点监管企业的。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初选名单每年 1 月 31 日前由各区（新区）安监部门依

据本办法第六条确定的条件提出，数量不少于辖区危险化学品企业总数的 10%，经市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安监局）审核确定并发布正式名单。 

第八条 重点监管企业名单每年调整 1 次。每年年底由各区（新区）安监部门对本年度列

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组织检查；对存在问题和隐患已经得到整改的企业，由所在区（新区）

安监部门报市安监局审核同意后，次年不再列入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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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点监管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九条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监管企业要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结合本办法第二十条专家“会诊”报告提出的整改建议和措施，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在报请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审查同意后，按整改内容、资金、措施、时间和责任人“五落

实”的要求及进度积极进行整改。 

第十条  实行安全生产承诺制。重点监管企业与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签订《危险化学

品重点监管企业安全生产承诺书》，承诺的内容主要是：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自觉履

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自觉依法组织生产经营和建设、按期

完成整改任务等。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治制度。重点监管企业要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定

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按照“五落实”的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做好

记录并建档。 

第十二条  实行安全工作报告制度。重点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每季度第一个月应向所在区

（新区）安监部门报告安全生产履职情况。主要内容包括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重大危险源监管

情况等，并形成书面报告。 

第十三条  实行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变动登记制度。重点监管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任免，应当告知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 

第十四条  实行企业负责人轮流现场带班制度。重点监管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要轮流现场带班，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管理的领导责任。 

第十五条  建立企业应急管理制度。重点监管企业要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编制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和器材，建立应急救援队伍。要定期开展事故

应急演练，对演练效果进行评估，适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第十六条  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重点监管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完

善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并足额提取安全费用，保证用于安全生产的资

金投入和有效实施，通过整改、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各级安监部门要落实相关措施，切实抓好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的各项监管

工作，督促重点监管企业及时进行隐患整改，完善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 

第十八条  实行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定期检查制度。重点监管企业所在地街道安监部

门每季度检查不少于 1 次；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每半年检查不少于 1 次；市安监局每年对

相关区（新区）开展检查情况进行督查指导。 

第十九条  实行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定期检查通报制度。重点监管企业所在区（新区）

安监部门每半年应当通过信息网络、新闻传媒、政务公开栏、业主会等方式，将安全生产检查

结果和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向社会公开；市安监局每年对重点监管企业检查和

查处情况进行通报。 

第二十条  实行重点监管企业专家会诊制度。重点监管企业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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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专家(组)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重点监管企业进行全面

“会诊”，重点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隐患、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专职人员配备、

劳动组织体系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以及现场管理等内容进行“会诊”，对存在问题的企

业提出整改建议和措施，并形成“会诊”报告。同时，督促企业按照“会诊”报告制定整改方

案。“会诊”工作在每年度的上半年内完成。 

第二十一条  实行重点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学习制度。重点监管企业

所在区（新区）安监部门每一年要组织辖区内的重点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进行

一次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相关政策文件的专题学习。 

第二十二条  实行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对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按期完成整改任务的企

业，由企业所在地区（新区）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

件的，报请所在区（新区）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并在媒体上予以公布。 

第二十三条  实行重点监管企业领导挂点制度。各级安监部门对辖区内的重点监管企业实

行领导挂点制度，加强对重点监管企业的服务指导和工作检查。 

第二十四条  实行约谈制度。市安监局不定期对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工作组织实施不力、

效果不明显的区（新区）安监部门实行约谈。区（新区）安监部门对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

监管不力、存在安全隐患整改不及时的街道安监部门实行约谈。 

各级安监部门对安全隐患整改不力的重点监管企业主要负责人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行

政法规等规定进行问责告诫谈话，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包括安全隐患整

改情况、重大危险源监管情况等。 

第二十五条  建立健全重点监管企业监督检查档案。各区（新区）安监部门应按照“一企

一档”的要求，建立健全重点监管企业监督检查档案和台账。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专家

“会诊”报告、整改方案及复查验收情况、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记录以及历次检查记录、执

法文书等。 

第二十六条  建立重点监管企业监管情况定期报告制度。重点监管企业所在街道安监部门

每季度第一个月 10 日前要将上季度重点监管企业监管相关情况向区（新区）安监部门报告；

区（新区）安监部门每年 1 月 15 日、7 月 15 日前要将上半年和年度重点监管企业监管相关情

况向市安监局报告。 

各级安监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将重点监管企业监管相关情况及报表

(参照隐患排查统计表)按照本条前款要求进行报送。 

第二十七条  各级安监部门要严格执法，对检查中发现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企业存在不履

行法定安全职责、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存

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在重点监管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要依法从严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危险化学品企业指取得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

企业以及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 

（二）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指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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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是指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57 号）需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使用企业； 

（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企业是指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标准辨识，存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的企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有效期 1 年。 

 

 


